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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部分  采购需求

1、 货物需求一览表

	包号
	项目
名称
	数量
（套）
	简要用途
	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
	交货期

	1
	微波网络分析仪
	1
	表征和测试GaN射频放大器件的常规参数测量，例如增益、增益与相位压缩、隔离度、回波 损耗和群时延。主要应用于氮极性GaN功率射频器件相关参数的测量。
	是
	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





注：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，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。














2、 总则
1、投标要求
1.1 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，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，标明型号、商标名称、目录号。
1.2 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，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，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（偏离表）。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，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/并拒绝其投标。
1.3 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，必须是“原件”而非复印件，图表、简图、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。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。
1.4 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、节能、安全和环保标准；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，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。
2、评标标准
2.1 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，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、专用工具和消耗品。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，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。
2.2 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、零配件、专用工具和消耗品，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、单价、总价供买方参考。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，并列明其数量、单价、总价供买方参考。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。选件一旦为用户接受，其费用将加入合同价中。
2.3 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，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。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，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。
2.4 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，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，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。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，并应单独列出，供评标使用。
2.5 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、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。培训教员的培训费、旅费、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。
2.6  在评标过程中，买方有权向投标人索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资料，投标人务必在接到此类要求后，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。对于无答复的投标人，买方有权拒绝其投标。
3、工作条件
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，所有仪器、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3.1 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-40℃～＋50℃和相对湿度为90％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。
3.2  适于在电源220V（10％）/50Hz、气温摄氏+15℃～＋30℃和相对湿度小于80％的环境条件下运行。能够连续正常工作。
3.3 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，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。
3.4 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，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。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（如水、电源、磁场强度、温度、湿度、动强度等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。

4、验收标准
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，所有仪器、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： 
4.1 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，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,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,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。验收时发现短缺、破损,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。
4.2 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（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）。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，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。
4.3  验收由采购人、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、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。

5、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“★”号的为实质性要求，不满足其投标将被拒绝。

6、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，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。

三、具体技术规格
1. 工作条件：
1.1 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-40℃～＋50℃和相对湿度为90％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。
1.2  适于在电源220V（10％）/50Hz、气温摄氏+15℃～＋30℃和相对湿度小于80％的环境条件下运行。能够连续正常工作。
1.3 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，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。
1.4 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，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。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（如水、电源、磁场强度、温度、湿度、动强度等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。

2. 设备用途：
2.1表征和测试GaN射频放大器件的常规S参数测量、频谱测量、绝对功率测量、IV特性测量等。主要应用于氮极性GaN功率射频器件相关参数的测量。
3. 技术规格： 
3.1. 矢量网络分析仪
★3.1.1测试频率达到10MHz-50 GHz，能够胜任高至Ka毫米波段器件测试；
★3.1.2. 内置两个信号源，且每个信号源的谐波失真低至-60 dBc ；
3.1.3. 内置开关和合路器可以实现双音测试和多参数同时测试，其内置四路脉冲源和两路脉冲调制器能够实现双向脉冲S参数测试；内置衰减器和偏置网络。
3.1.4 支持升级脉冲测试，交调失真测试，增益压缩测试。
3.1.5高功率模式下，测试端口系统动态范围（Typical）：
≥ 138 dB @ 2 GHz    
≥ 136dB @ 26.5 GHz
≥ 118dB @ 50 GHz；
3.1.6高功率模式下，测试端口输出功率(Specification)：
≥ 13 dBm @ 1 GHz，
≥ 10 dBm @ 26.5 GHz，
≥ -12dBm @ 50 GHz；
3.1.7相位噪声（10 kHz频偏）（Typical）：
≤ -130 dBc/Hz @1 GHz，
≤ -119 dBc/Hz @5 GHz，
≤ -113 dBc/Hz @10 GHz，
≤ -107 dBc/Hz @ 20 GHz；
≤ -104 dBc/Hz @26.5 GHz，
≤ -103 dBc/Hz @43.5 GHz，
≤ -101 dBc/Hz @50 GHz
★3.1.8迹线噪声（1 kHz IFBW Specification ）幅度
≤ 0.002 dB rms @ 450 MHz
≤ 0.004 dB rms @ 50 GHz
★3.1.9迹线噪声（1 kHz IFBW Specification ）相位
≤ 0.5 deg rms @ 450 MHz
≤ 0.03 deg rms @ 50 GHz
3.1.10直连测试端口噪底 @ 10 Hz IFBW Specification：
≤-123 dBm @ 26 GHz；
≤-117 dBm @ 50 GHz；
★3.1.11非谐波杂散：
≤ -80dBc@10MHz to 1GHz
≤ -85dBc@1GHz to 10GHz
≤ -82dBc@10GHz to 20GHz
≤ -80dBc@20GHz to 31GHz
≤ -77dBc@31GHz to 50GHz
#3.1.12 系统方向性Specification（非校准件匹配）
≥23 dB @ 1 GHz
≥22 dB @ 5 GHz
≥18 dB @ 18 GHz
≥16 dB @ 26 GHz
≥15 dB@ 45 GHz
#3.1.13 系统源匹配Specification（非校准件匹配）
≥16 dB @ 1 GHz
≥14 dB @ 5 GHz
≥12 dB @ 18 GHz
≥11 dB @ 26 GHz
≥6 dB@ 45 GHz
#3.1.14 系统负载匹配Specification（非校准件匹配）
≥14 dB @ 1 GHz
≥13 dB @ 5 GHz
≥11 dB @ 18 GHz
≥10 dB @ 26 GHz
≥7 dB@ 45 GHz
3.2 高精度电缆源表
★3.2.1 双端口输出
3.2.2 最大电压≥210V，最大直流电流≥3.03A，最大脉冲电流≥10A
★3.2.3 测量精度：最小电压≤100 nV，最小电流≤100 fA
3.3示波器
3.3.1 四通道采样示波器，带宽100MHz
3.3.2三端口直流探头1个；
3.3.3 交直流探头，30A，100MHz
3.4频谱仪：
3.4.1 频率范围;10 MHz to 26.5 GHz
3.4.2 内置步进衰减器、精密频率基准、前置放大器
3.5 USB功率计
3.5.1  频率范围50M-50GHz，热偶式USB功率计，
3.5.2  动态范围 -35 dBm 到 +20 dBm。
★3.5.3  要求USB功率计直接接到矢量网络分析仪工作，实现网络分析仪接收机校准。
3.6 机械校准件：50GHz机械校准件一套，
3.7 偏置网络2个；频率范围45 MHz to 50 GHz,接头2.4 mm  
3.8 测试射频电缆组件2根，长度1.5m，接头2.4-M；三同轴电缆组件4根
3.9 转接头6个，其中4个为2.4mm转接头，2个为三同轴转接头；
★3.10 支持Focus FDCS软件驱动，实现一键化测试，实现大信号参数的动态测试。

4. ★产品配置要求(本条不用提供证明资料)
4.1  产品主体部分说明
4.1.1 矢量网络分析仪1台
4.1.2 高精度电流源表1台 
4.1.3 示波器1台
4.1.4 频谱分析仪一台
4.1.5 USB功率计一台
4.2  要求的附件、专用工具和消耗品
4.2.1 机械校准件一套
4.2.2 偏置网络2个；
4.2.3 测试射频电缆组件2根；高同轴电缆组件4根
4.2.4 转接头6个；
5. 选购附件、备件及消耗品： 
        无
6.  技术文件：
6.1 卖方应提供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的技术文件，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，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（偏离表）。
6.2 卖方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。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。

7.  技术服务：
7.1 设备安装调试（请参考总则第2.4条）
7.1.1 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，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，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。
7.1.2  设备到货后两周内进行现场安装，现场调试；按照买方和卖方双方同意的标准对主机、附件，软件的性能和功能进行测试；在买方对主机、附件的性能和功能进行测试合格的基础上，由买方授权人签字验收。
7.2  技术培训 (请参考总则第2.5条)
7.2.1  如要求卖方提供用户所在地培训的有关事项（如人数，时间等）在此列出
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后，安排对相关实验人员进行一次培训，使相关操作人员可以正常操作机器，能够分析处理实验数据。设备安装完成后，质保期内，每年至少安排一次技术培训。
★7.3 保修期(本条不用提供证明资料)
须提供原厂1年质保，保修期从仪器验收合格、双方签署验收报告之日算起。保修期内，仪器的零配件费用、人工费用、差旅费用均由卖方承担。
7.4 维修响应时间
24小时内电话响应，一周内到现场解决。
7.5 要求卖方提供的其它技术服务内容（如软、硬件升级要求等）
（1）软件免费升级,每年至少一次；
（2）硬件可以和其他成像设备联用，进行融合成像； 
（3）每年至少安排两次设备生产原厂家工程师上门的设备保养维护（非代理商及其他第三方工程师）；
8. 订货数量： 1套。
★9. 目的港：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
★10. 交货日期：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到货。

